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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18-12/19/content_e7d14fa4393b48edbd68b859
ac013c1d.s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全面推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为进一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高出口退税效率，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出口退

税进度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决

定全面推行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现出口退（免）税

无纸化管理省域全覆盖，一类、二类出口企业全覆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要求 

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以“企业自愿”为原则。 

出口企业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自愿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承诺能够按规定将有关申报资料留存

企业备查； 

（二）出口企业管理类别为一类、二类或三类； 

（三）具有税务数字证书； 

（四）能够按规定报送经税务数字证书签名后的出口退（免）税申报资料的电子数据。 

二、一类、二类出口企业不愿意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的，请向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信息表》（附件）。 

三、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内容 

无纸化管理的出口企业（以下简称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和申请办理出口退（免）

税相关证明时，通过网上办税平台或其他途径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经税务数字证书签名的电子

数据，免予提供纸质资料。原规定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的纸质凭证资料和纸质申报表按申报

年月及申报的电子数据顺序装订成册留存企业备查。 

（一）电子数据包括出口企业申报的电子数据和纸质资料生成的电子数据。出口企业报

送的纸质资料生成的电子数据应清晰、真实、完整。 

（二）出口企业应准确申报与纸质凭证内容相符的退（免）税电子数据。 

（三）出口企业通过网上办税平台申报办理退（免）税和相关证明申请时，以其收到的

主管税务机关电子受理回执上注明的接收时间为业务受理时间。非工作时间接收的，受理时间

为接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四）主管税务机关对出口企业出具的出口退税相关文书，可套印主管税务机关电子印

章，并通过网上办税平台反馈给出口企业，由出口企业自行打印。出口企业如有需要，可以要

求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相关纸质证明。 

（五）主管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出口退（免）税审核、调查评估、税务稽查时需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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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纸质资料的，出口企业应按要求提供。 

（六）出口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或未按规定将退（免）税申报资料留存企业备查的，按有

关规定处理。 

四、本公告由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负责解释。 

五、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出口退（免）税无纸

化管理工作的公告》（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7 年第 5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信息表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8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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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信息表 

企业名称   

海关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类型 生产企业（  ）         外贸企业（  ） 

管理类别 一类（  ）    二类（  ）    三类（  ） 

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意愿      不开展（   ） 

不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企业声明： 

一、不开展出口退（免）税无纸化管理工作。 

二、按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出口退(免)

税申报有关的原始凭证。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